
高雄市鳳山戶政事務所 111年度志願服務人員招募簡章 

一、 目的：為推行志願服務有效運用社會人力資源，鼓勵本市市民參與戶政服

務及協助推展本所各項戶政業務實施。 

二、 主辦單位：高雄市鳳山戶政事務所。 

三、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4月 25日止。 

四、 服務地點：高雄市鳳山戶政事務所所本部（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 34 巷 1

號）及第二辦公處（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 472號 4樓）。 

五、 具備條件： 

（一）身心健康，有愛心，具服務奉獻熱忱者。 

     (二) 每週至少可連續值勤 3小時以上或可依本所需求彈性服務，每月 12 

          小時或全年至少可達 110小時者。 

     (三) 服務期間至少可達一年以上者。 

     (四) 熱心參與各項志工教育訓練暨活動等 

（五）受理志工之申請時，由申請人填具「高雄市鳳山戶政事務所志工申

請表」（格式一）。 

六、志工之服務範圍： 

（一）引導民眾使用各項服務設施。 

（二）輔導民眾填寫各類申請書表。 

（三）協助身心障礙人士、老弱行動不便民眾申請案件。 

（四）協助戶政所政令宣導或問卷調查。 

（五）其他經戶政所指定為民服務工作項目。 

 七、報名方式：（請下載申請表，採以下報名方式報名） 

（一）郵寄：將報名表寄至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 34巷 1號（以郵戳為憑），

高雄市鳳山戶政事務所收，請註明：「志願服務人員招募」。 

（二）傳真報名：於報名截止日前傳真至高雄市鳳山戶政事務所收（傳真

電話：07-7482856、7719544）。 

（三）親送高雄市鳳山戶政事務所志工業務承辦人蕭小姐（高雄市鳳山區

經武路 34 巷 1 號）或陳小姐（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 472 號 4 樓）



報名。 

（四）網路報名：郵寄至高雄市鳳山戶政事務所電子信箱收（以郵寄時間

為憑）（電子信箱：fongshan@kcg.gov.tw）。 

  



格式一             高雄市鳳山戶政事務所志工申請表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簽章) 
 

性

別 

□男 

□女 

（相片） 身分證字號 

或護照號碼 

          

 

國籍 □本國 □外國籍（    ） 

生日  年 月 日 E-mail  

地址 （郵遞區號） 

電話 公：   宅：     手機： 傳真  

教育 
程度 

□研究所    所□大學    系□專科    科 
□高中職    科□國中      □國小及以下     

職業 

□軍 □公 □教 □工 □商 □服務業 

□在校學生 □家管 □退休 

□無 □其他        

服務

單位

或學

校 

 
 
 

可提供服

務次數 
□每月  次 □每週  次 □寒暑假期間□不定期 

興 趣 

專 長 
 

如 須 指 定 服 務 時 間 ， 請 於 下 表 勾 選 註 明 供 參  

時間／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限有

6912 戶所） 
備  註  

上  午         

下   午         

＊  如有其他志工不克出勤，是否可配合臨時代班？  □是  □否 

其 他 
是否為軍公教退休人員：□是  □否 

是否持有志願服務紀錄冊：□是  □否 

其 他 

期 待 
 

可安排之

面談時間  
□報名當日 □上午 □下午 □其他 

本人同意提供正確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聯絡地址、電話、職業、服務單位及照片等資

料，以作為高雄市政府民政局所屬各戶政事務所審查等相關作為之用，並保證所提供之資料

均為真實，且無僞造、冒用他人個人資料情事。申請之個人資料，如涉及個人資料保護等事

項者，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